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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資訊科技及

廣播事務委員會秘書

冼柏榮先生

冼先生 ：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通訊事務管理局就香港電台
電視節目（頭條新聞）的裁決

謝謝 貴秘書處於 5 月 22 日的電郵，轉達一名公眾人士

對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就香港電台（港台）在 2 月 14
日播出的電視節目《頭條新聞》的投訴個案所作的裁決所表達
的意見。秘書處要求本局就此作書面回應，我獲授權回覆如下 ：

通訊局作為獨立的法定機構，職能包括處理有關廣播內
容的投訴 。 根據《香港電台约章》第 22 段，港台須確保其電
視及電台節目遵守通訊局為規管持牌廣播機構而發布的相關
業務守則。通訊局按既定機制處理有關投訴，並於 5 月 19 日
公布有關《頭條新聞》的投訢所作出的裁決，詳見其新聞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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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tt s: //www.coms-auth.hk/tc/media focus / ress releases/inde 
x id 2122 . html ) 。根據通訊局的新聞稿 ， 港台在《頭條新聞》

（包括被投訴的一集）節目開始時已清楚標示為個人意見節目。

通訊局考慮過往處理投訴時對該節目的分類 ， 以及被投訴節目

的性質 、 內容及整體表達形式與同一系列節目無太大分別，因

此認為該節目應遵從《電視節目守則》適用於個人意見節目的

相關條文 ， 即在表達意見時， 必須尊重事實 ， 並需要盡量讓多

方面意見得以表達。

本局已於同日就 此 個案作出回應 ， 詳見新聞稿

( htt s: //www.info . ov.hk/ ia/ eneral/202005/l 9/P202005 l 900 
651.htm ) 。對於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，接連被裁定違反多項

守則條文 ， 包括未能確保節目真實資料的準確性 ； 節目內容涉
及仇恨言論 、 污衊和侮辱警方 ； 以及未能在個人意見節目中涵

蓋多方面的意見，本局認為情況非常嚴重。港台亦於同日就通

訊局的裁決作出回應。

本局一直強調 ， 港台必須全面恪守《香港電台約章》 、 確

切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 ， 以及嚴格遵守通訊局的相關業務

守則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姜子尚 旦卫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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